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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是第 53 届世界

标准日。 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广东聚焦“粤菜师傅”“广东技

工”“南粤家政”工程（下称“三项

工程”）和预制菜产业，在全国率

先立项制定预制菜五项基础性关

键性地方标准，多措并举推动“三

项工程” 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 （10 月 14 日《南方日报》）

所谓预制菜， 通常是指运用

现代标准化流水作业， 对菜品原

料进行前期准备和制作， 再进行

卫生 、 科学封装的便捷菜品 。

“预制菜” 的出现， 其实跟速冻

食品一样正常， 一方面是社会分

工愈加精细化的表现， 适应现代

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 另一方面

也是技术的发展给现代社会带来

的福利。

预制菜遍地开花大行其道，

背后是社会生活节奏加快， 和社

会分工的愈发精细。 由于新鲜材

料 、 佐料从购买到处理比较麻

烦， 而且许多荤菜自己加工需要

比较长的准备时间， 具有 “快手

菜” “懒人菜” 等 “卖点” 的预

制菜， 就成为了众多年轻食客购

物车中的 “常客”。

预制菜是方便 ， 但也有风

险， 尤其是食品安全方面。 要方

便美味更要规范安全， 消费预制

菜需警惕 “病从口入”。作为舌尖

上的新产品、新服务，预制菜首先

要把好标准关， 即制定一套专门

的食品安全标准， 而非继续让半

成品菜的有关标准来 “兼职 ”。

“预制菜” 的原料、 加工及运输

环节等环节， 都应该得到强有力

的把关 。 针对预制菜 “两次烹

饪” 的特点， 明确食材全流程可

回溯等要点， 还需要把好物流关。

预制菜当 “网红” 要想长红，

不仅要抓住消费者的胃， 更要抓住

他们的心。 无论是广泛选用预制菜

的餐馆、 酒店， 还是零星购买预制

菜的个体消费者， 都对预制菜行业

的整体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除了

进一步细化预制菜的产品标准体

系、 操作规范流程， 还要进一步强

化职业准入 “门槛 ” 和行业自律

“红线”， 不断加大预制菜行业的违

法违规行为成本， 为消费者的健康

安全和预制菜行业的有序发展把好

“安全门”。 当快节奏的生活速度遇

上精致的生活需求， “预制菜” 无

疑站在风口浪尖上。 对于广大消费

者来说 ， 在看中预制菜 “方便 ”

“快捷” 的同时， 食品安全之弦千

万不能松懈。 如注意辨别预制菜品

及其配料的包装、 生产日期， 避免

购买到过期、 变质菜品； 又如， 发

现假冒伪劣 、 以次充好的预制菜

品， 及时向食药品安全、 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 确保自身合法权益。

小区开放区域建造停车场收

取停车费， 但是收费主体和费用

去向不明； 物业投放电梯广告，

不但从未征求过业主意见， 更别

提把广告的收入分给业主了———

小区公共部分使用和收益明细去

哪儿了？ 相关案例时有发生， 不

乏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为

此对簿公堂。 （10 月 12 日 《北

京青年报》）

小区的公共收益， 依法应当

归全体业主所有。 然而， 这笔钱

常常被物业公司当成自己的 “小

金库”， 被其擅自占用和处置了。

殊不知， 物业如此做法， 严重侵

犯了广大业主的合法利益。 笔者

认为 ， 小区公共收益不该是笔

“糊涂账”， 这笔本该属于广大业

主的钱 ， 不能成物业的 “小金

库”， 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

以监管， 让广大业主当家做主，

用好这笔钱。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

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

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

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 建设单

位 、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

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

生的收入 ， 在扣除合理成本之

后， 属于业主共有。 也就是说，

小区内配套会所 、 物业管理用

房、 地下人防设施、 电梯等等，

都属于业主共有。 物业利用公共

场所出租、 广告位收取广告费、

设置停车场收取停车费等公共收

益， 除去合理成本外， 属于全体业

主共有。

然而 ， 一些物业无视业主利

益， 把配套会所对外出租； 小区公

共停车场收取停车费； 投放电梯广

告收取广告费等等公共收益， 统统

当作物业自己的 “小金库”， 想怎

么样用就怎么用， 或中饱私囊， 最

终成为一笔 “糊涂账”， 而广大业

主对此根本就不知情。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 业主对其建

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 使用、 收

益和处分的权利 。 《物业管理条

例》 第十一条也明确， 有关共有和

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由业主共

同决定。 因此， 小区公共收益应当

由业主参与管理和处置， 物业擅自

占有和使用小区公共收益， 侵犯了

广大业主的合法利益。

小区公共收益如何处置， 必须

由业主做主。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肩

负起职责， 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措

施来保障业主的合法利益。 比如，

敦促物业开设小区公共收益专门账

号， 实行专款专用， 物业无权占有

和擅自动用， 必须由参与管理的业

主委员会依法依规作出决定后， 物

业才能协助使用这笔公共收益， 并

做到账目收支清清楚楚。 对物业弄

虚作假、 擅自使用甚至侵吞公共收

益等不法行为， 予以行政和经济上

的严厉制裁， 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

的， 则 “亮红牌” 吊销物业资质。

通过严管和制约， 物业才会依法为

广大业主服务， 规规矩矩地协助管

理和使用小区公共收益。

外卖骑手遭遇交通事故，却

因不能证明“上班途中”被保险公

司拒赔。与一般的工作相比，骑手

“小哥”们就业方式更灵活，在劳

动关系认定、工作时间、地点等问

题上的确认更具难度。 记者在采

访中获悉， 全国多地已有不少案

件判决支持受到职业伤害的 “小

哥”维权，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保障

措施也在逐渐发挥作用 。 （10

月 13 日 《工人日报》）

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整天风风火火地奔

波在大街小巷， 因交通事故等原

因遭遇人身意外伤害的几率较

高。 然而， 由于 “小哥” 的工作

性质和需求所决定， 他们的工作

时间、 工作路线、 工作地点等并

不像传统的工作那样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 而是呈现出松散、多

样、灵活的特点。认定工伤的前提

是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工作岗

位等进行确认， 对劳动者发生事

故或发病时的时间、 地点等要素

与工作状态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确

认，“小哥”的举证能力大都有限，

一旦“小哥”在劳动过程中出现意

外情况， 其灵活的就业形式很容

易为 “上下班途中 ” “工作时

间” “工作岗位” 的认定乃至工

伤的认定带来困扰与障碍。

多地法院在审理有关 “小

哥”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伤

维权案件时， 并未按照传统理念

僵硬机械地执行工伤认定标准，

而是针对 “小哥” 灵活就业的特

点， 全面采集 “小哥” 的工作惯

例、 接单记录、 事故时间、 事故

地点、 服装和车辆配置等信息， 做

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综合判断 ， 给

“小哥” 的工伤待遇提供兜底的司

法保障。 这些司法判例对于保护灵

活就业人员的工伤权益具有积极的

示范引领意义。

当前，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2 亿人， 灵活就业人员需要与时俱

进、 全面到位的工伤保护。 灵活就

业人员的劳动关系、 工作场景、 工

作模式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同时，

他们的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

岗位、 工作轨迹等与工伤认定有关

的关键要素也出现了很多新形式、

新情况、 新特点、 新问题。 如果人

社部门、 法院、 劳动仲裁机构默守

陈规 ， 严格按照传统的或标准的

“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 “上下

班途中” 等条件来理解和执行， 很

可能把大量 “新型工伤” 拒之于工

伤认定的大门之外， 这不符合新就

业形态健康发展的需求， 不符合对

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保护需求， 也

不符合 《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

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宗旨。

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伤认定的新

特点 、 新问题 、 新需求 ， 人社部

门、 劳动仲裁机构、 法院应加强关

注和研究， 跳出传统的工伤要素认

知思维， 摒弃 “咬文嚼字” 理念，

依据法律精神和事实， 本着有利于

维护劳动者工伤权益的原则， 兼顾

规范性与灵活性， 对灵活就业人员

的相关工作要素进行符合实际的

“解释”， 做出积极的延伸性认定、

拓展性认定， 让灵活就业人员工伤

认定保护的范围涵盖更多实质工伤

情形， 从而推动工伤认定保护机制

的完善进步， 促进工伤认定保护的

公平。

“小哥”工伤谁来保护？

小区公共收益不该是笔“糊涂账”

预制菜要把好食品安全“关口”

□李英锋

□丁家发

□吴学安

事由：

据报道， 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浙江慈
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即

该月子会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后厨
放有益母草、麦冬、党参等中药材各一

罐。当事人在鸡汤内加了党参、陈皮给

产妇服用， 而党参不属于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即“药食同源”）的物质，当

事人违反食品安全法条例， 被罚款3

万元。

（10月14日 《扬子晚报》）

百家讲：

当前， “药食同源” 目录并非封

闭管理， 而是滚动修编的， 但收录的
前提是不仅要被写入 《中国药典 》、

证明有 30 年以上作为食品食用的历
史， 更重要的是通过毒理学评价、 卫

生学检验、 药理作用等， 评估其安全

性。 党参作为 “药食同源 ” 的备选
品， 只有在安全性评估的道路上一步

一个脚印 ， 才能更快被搬上市民餐
桌。 毕竟，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维护

公众身体健康 ， 容不得丝毫麻痹疏

忽。

去年 11 月， 国家卫健委出台了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
质目录管理规定》， 正式将 “药食同

源” 界定为 “食药物质”。 但需要看

到， 食补、 药膳、 保健品等概念处于
监督管理的模糊地带， 一方面前景风

光无限， 商业利润可观， 另一方面也
因规则阙如， 沦为消费者上当受骗、

利益蒙损的重灾区。

月子会所作为生产经营者， 在鸡
汤里添加党参 ， 触犯了 《食品安全

法》 的红线， 违反了当前的食药品监
管制度， 理当依法依规受罚。 但背后

引出的如何理顺保健食品、 “药食同

源” 等关系， 既符合当下法律法规要
求， 也让传统饮食文化和当代食品监

管实现融合的议题， 仍需医学专家、

食药监管部门共同致力研究， 给出科

学解决路径。 ———孔德淇

事由：

一款网红整蛊玩具 “臭屁弹” 在

部分地区学校周边小卖部里悄然走
红， 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也可买到。 此

款产品使用说明书标示， 把产品放在
地上一踩， 或者用力一捏， “炸弹”

的外包装就会迅速膨胀， 10 秒钟左

右爆炸， 液体飞溅， 并散发出一股臭
气。

（10 月 14 日 《中国消费者报》）

百家讲：

据权威实验和检测， “臭屁弹”

里面由一小包液体和粉末组成， 通过
挤破液体包， 使液体和粉末接触， 反

应产生气体， 使袋子膨胀， 液体小包
是 pH 值达到 1 的强酸 。 膨胀爆炸

后， 里面的液体会飞溅， 很容易溅到

小朋友皮肤、 眼睛， 形成灼伤。 据了
解， 低浓度的硫化氢对眼、 呼吸系统

及中枢神经都有影响， 高浓度硫化氢
即使少量也有可能危害生命。 可见，

这种 “臭屁弹” 一旦流入孩子手中，

其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整蛊玩具 “臭屁弹”， 是一

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问题商
品， 有关部门就不能等闲视之， 应依

法进行打击。 首先， 应把好源头关，

禁止厂家生产此类产品， 监督商家不
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无视产品的负

面影响和社会导向。 同时， 采取相应
措施， 把好流通关， 禁止经销店销售

此类 “臭屁弹”。 ———汪昌莲

百家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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